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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4月28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

议及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
州紫光数码”）为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电子商务”）等六家子公司自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0.6亿元的担保（以下简称“本次额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
讯网等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关于为子公
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及于2025年5月21日披露
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38）。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苏州紫光数码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以下简称“徽商银行”）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苏州紫光数码为紫光电子商务向徽商银行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为人民币4,000万元，所保证的债务发生期为2026年5月13日
至2027年4月20日。

本次担保前，苏州紫光数码在本次额度内对紫光电子商务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6亿元；
本次担保后，苏州紫光数码在本次额度内对紫光电子商务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亿元，本次额
度内担保额度尚余人民币3.9亿元。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紫光电子商务的担保余额（含
上述担保）为人民币14亿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保证人：紫光数码（苏州）集团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债权人：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担保最高主债权额：人民币4,0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的债权本金以及利息（含罚息、复利

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迟延履行期间加倍债务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
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业务的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对上述担保的意见
紫光电子商务是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紫光数码持股100%的公司，公司董事会认为该公

司内控体系健全，市场环境稳定，具有持续经营和偿还债务的能力，加之其系公司的子公司，
公司可有效控制风险。苏州紫光数码为其担保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有利于其业务的正常开展。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1,686,714万元273,700万美元（含上

述担保），占公司2025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241.33%。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418,314万元及250,700万美元（含上述

担保），占公司2025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212.46%。其中，对子公司的银
行授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196,314万元，占公司2025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的81.12%；对子公司的厂商授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22,000万元及248,000万美元，占公司
2025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130.08%；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2,700万美元，占公司2025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1.25%。公司及子公
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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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光大楼一层118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于英涛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256名，代表股份数927,983,55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46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名，代表股份数
801,354,41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0186%；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248名，代表股
份数126,629,1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75%。

8、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的李静和刘伟东律师出席了本
次股东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其

中，提案10-提案19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审议通过。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926,809,0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34%；反对

1,016,6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96%；弃权 157,8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7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5,938,3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760%；反对 1,016,6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998%；弃权 157,8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42%。

2、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926,818,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44%；反对

1,009,21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88%；弃权 156,1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5,94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0832%；反对 1,009,2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940%；弃权 156,1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28%。

3、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926,538,76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43%；反对

1,290,75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91%；弃权 154,04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5,668,03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634%；反对 1,290,7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154%；弃权 154,04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12%。

4、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926,854,37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783%；反对

1,013,88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93%；弃权 115,3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4%。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5,983,63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1117%；反对 1,013,88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976%；弃权 115,3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907%。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
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926,229,76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110%；反对
1,293,90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94%；弃权 459,88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9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5,359,03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6203%；反对 1,293,90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179%；弃权 459,88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618%。

6、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923,353,0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010%；反对

4,445,97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791%；弃权 184,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9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2,482,3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3572%；反对 4,445,97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4977%；弃权 18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51%。

7、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923,345,72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002%；反对

4,451,7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4797%；弃权 186,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20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2,474,98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3514%；反对 4,451,73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3.5022%；弃权 186,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464%。

8、审议通过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同意926,705,98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623%；反对

973,63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49%；弃权303,944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2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5,835,25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9949%；反对 973,6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660%；弃权 303,94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91%。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926,557,5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463%；反对

1,121,20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08%；弃权 304,83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32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5,686,79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8781%；反对 1,121,20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8821%；弃权 304,83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398%。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924,859,7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34%；反对

3,009,6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43%；弃权 114,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3,989,06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425%；反对 3,009,6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677%；弃权 114,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898%。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1.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924,898,8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76%；反对

2,934,3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62%；弃权 150,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28,0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732%；反对 2,934,3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085%；弃权 150,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83%。

11.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924,919,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99%；反对

2,919,1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46%；弃权 144,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49,1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898%；反对 2,919,1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965%；弃权 144,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37%。

11.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924,918,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97%；反对

2,918,9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45%；弃权 146,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4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885%；反对 2,918,9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963%；弃权 146,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52%。

11.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同意924,880,0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56%；反对

2,957,4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87%；弃权 146,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09,2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584%；反对 2,957,4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266%；弃权 146,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49%。

11.05发行数量
同意924,199,0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5922%；反对

2,939,9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68%；弃权 844,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91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3,328,2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0227%；反对 2,939,9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129%；弃权 844,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6644%。

11.06募集资金规模及用途
同意924,915,3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94%；反对

2,915,0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41%；弃权 153,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5%。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44,5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862%；反对 2,915,0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933%；弃权 153,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205%。

11.07限售期
同意924,909,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87%；反对

2,929,5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57%；弃权 144,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38,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814%；反对 2,929,5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047%；弃权 144,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39%。

11.08股票上市地点
同意924,926,9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706%；反对

2,911,9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38%；弃权 144,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56,1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953%；反对 2,911,9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908%；弃权 144,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38%。

11.09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924,918,2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97%；反对

2,914,94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41%；弃权 150,414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6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47,4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885%；反对 2,914,941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932%；弃权 150,414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83%。

11.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924,894,00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71%；反对

2,913,95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40%；弃权 175,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8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23,27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694%；反对 2,913,95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2924%；弃权 17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81%。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发行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修
订稿）的议案

同意924,837,0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09%；反对
3,009,8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43%；弃权 136,6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7%。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3,966,36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247%；反对 3,009,8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679%；弃权 136,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75%。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924,904,34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82%；反对

2,950,51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179%；弃权 128,7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39%。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4,033,606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776%；反对 2,950,5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212%；弃权 128,7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12%。

1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924,822,1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593%；反对
3,020,8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55%；弃权 140,5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3,951,46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129%；反对 3,020,8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765%；弃权 14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05%。

1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924,835,31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607%；反对

1,620,62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746%；弃权1,527,61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64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3,964,57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233%；反对 1,620,627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750%；弃权 1,527,61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018%。

16、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同意924,802,1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572%；反对
3,049,9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87%；弃权 131,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3,931,46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4972%；反对 3,049,9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994%；弃权 13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034%。

1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926,900,4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8833%；反对

942,65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16%；弃权140,5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6,029,673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1479%；反对 942,652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416%；弃权 14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05%。

18、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有关的审计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924,806,3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576%；反对
3,035,9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72%；弃权 141,2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3,935,66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005%；反对 3,035,9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884%；弃权 141,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11%。

1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924,807,39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577%；反对
3,036,06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272%；弃权 140,1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51%。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123,936,66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7.5013%；反对 3,036,06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885%；弃权 140,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0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刘伟东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松江区广富林东路555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

395,665,334

90.83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李丐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637,734

比例（%）

99.9930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066

弃权

票数

1,500

比例（%）

0.000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619,934

比例（%）

99.9885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11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619,934

比例（%）

99.9885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11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638,734

比例（%）

99.9933

反对

票数

26,600

比例（%）

0.006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619,934

比例（%）

99.9885

反对

票数

45,400

比例（%）

0.0115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2,717,115

比例（%）

99.2549

反对

票数

2,948,219

比例（%）

0.745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续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95,639,234

比例（%）

99.9934

反对

票数

26,100

比例（%）

0.006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

号

2

3

5

7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授权董事会决定
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
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续
聘财务审计机构及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619,934

3,619,934

3,619,934

3,639,234

比例（%）

98.7614

98.7614

98.7614

99.2879

反对

票数

45,400

45,400

45,400

26,100

比例（%）

1.2386

1.2386

1.2386

0.7121

弃权

票数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第2、3、5、7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琳、潘雨晨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03868 证券简称：飞科电器 公告编号：2026-010

上海飞科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股东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郑康定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后，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司麦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郑康定先生合计持有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18,764,21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5.00%。

2、本次权益变动系司麦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因自身资金安排需要减持公司股份所致。该

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公司于2026年5月20日收到公司股东司麦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郑康定先生出具的《关于

减持股份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获悉司麦司于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5月19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953,09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2%。本次权益变动后，司麦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764,21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5.00%，权益变动触及1%及5%整数倍。现将相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
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A股

合 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不适
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郑康定

司麦司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康强电子

增加□ 减少√

是√ 否□
2026年3月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

编号：2026-008），持股5%以上股东司麦司计划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
的三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752,84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
超过1%）。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司麦司已减持了1,953,096股，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
毕。

宁波司麦司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启明南路818号23幢154号

2026年4月7日至2026年5月19日

减持股数（股）

1,953,096

1,953,096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0

20,717,306

20,717,306

20,717,306

0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占总股本比例(%)

0

5.52%

5.52%

5.52%

0

002119

有√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0

18,764,210

18,764,210

18,764,210

0

减持比例（%）

0.52

0.52

占总股本比例(%)

0

5.00%

5.00%

5.00%

0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司麦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是□ 否√

是□ 否√

不适用

不适用

二、本次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的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具体过程

公司股东司麦司于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5月19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9,458,497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52%；公司股东郑康定先生于

2025年5月7日至2025年7月2日期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9,305,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48%。本次权益变动后，司麦司及其一致行动人郑康定先

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764,2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00%，其中司麦司持有公司股份18,
764,21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00%，郑康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0股。

2、本次权益变动触及5%整数倍前后持有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郑康定

司麦司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9,305,700

28,222,707

37,528,407

37,528,407

0

占总股本比例(%)

2.48%

7.52%

10.00%

10.00%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0

18,764,210

18,764,210

18,764,210

0

占总股本比例(%)

0

5.00%

5.00%

5.00%

0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司麦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公司股东司麦司的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其减持情况符合此前

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且不存在违反相关意向、承诺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司麦司本次减

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股东司麦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119 证券简称：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2026-027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比例
触及1%及5%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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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逸飞激光关于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要订单的自愿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25-075），公司与海外某客户签订了总金额为2,681.16万美元的《采购订单》，依
据2025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中心公布的汇率1美元对人民币7.0880元计算，折合
人民币约1.9亿元。近日，公司与该海外客户对上述订单中的采购分项一签订了《补充协议》，
根据客户对设备技术需求的调整，对超出原订单范围的新增内容进行补充约定。

● 补充协议金额：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拟根据客户技术需求变更在原订单采购分项
一的金额2,246.3768万美元基础上预估增加1,594.2029万美元的采购内容，该预估金额不作
为双方对合同最终增项金额的正式确认，客户同意支付724.6377万美元作为本次补充协议增
项预付款，后续款项按照超额退还和缺额补足原则执行，补充协议最终以实际发生金额据实
结算。依据2026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中心公布的汇率1美元对人民币6.8375元计
算，预估1,594.2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9亿元。

● 订单履行中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本订单为跨国域执行交付，履行过程中存
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汇率波动变化以及其他
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和盈利的情况。本订单设备到货后需要经过安装、
调试、性能评估、试运行、设备验收等多个环节，收入确认时点需依据履约进度、客户验收结
果、控制权转移时点等多项因素进行判断方能最终确认收入，收入确认周期较长，相关收入确
认时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跟进订单履行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订单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5年1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逸飞激光关于

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要订单的自愿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公司与海外某客户签
订了总金额为2,681.16万美元的《采购订单》，依据2025年10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中心

公布的汇率1美元对人民币7.0880元计算，折合人民币约1.9亿元。
二、订单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该海外客户对上述订单签订了《补充协议》，根据客户对设备技术需求的调

整，对超出原订单采购分项一范围的新增内容进行补充约定。经双方友好协商，本次签署《补
充协议》拟在原订单采购分项一的金额2,246.3768万美元基础上预估增加1,594.2029万美元
的采购内容，该预估金额不作为双方对合同最终增项金额的正式确认，客户同意支付
724.6377万美元作为本次补充协议增项预付款，后续款项按照超额退还和缺额补足原则执
行，补充协议最终以实际发生金额据实结算。依据2026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外汇中心
公布的汇率1美元对人民币6.8375元计算，预估1,594.2029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9亿元。

三、《补充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是根据客户对设备技术需求的调整进行的补充，经双方友好协商共同签

署，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的进展情况。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交易订单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本订单而对订单对方形成
依赖。

四、订单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订单为跨国域执行交付，履行过程中存在因外部宏观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国家有关政

策变化、客户需求变化、汇率波动变化以及其他不可预见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最终执行和
盈利的情况。本订单设备到货后需要经过安装、调试、性能评估、试运行、设备验收等多个环
节，收入确认时点需依据履约进度、客户验收结果、控制权转移时点等多项因素进行判断方能
最终确认收入，收入确认周期较长，相关收入确认时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跟进订单
履行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ST逸飞 公告编号：2026-027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日常经营重要订单进展的自愿披露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规定及《永赢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永赢瑞

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以下简称“《托管协议》”）、《永赢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的有关约定，为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理财需求，永赢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与基金托管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决定

自2026年5月21日起，对永赢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的托管费率进

行调整，基金托管费率由0.10%/年调整为0.05%/年，并相应修改《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等法

律文件，本次修改一并更新法律文件中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信息。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修改内容

1、《基金合同》关于基金费用的修改内容

章节

第十五部分 基
金费用与税收

二、基金费
用计提方法、计
提标准和支付方
式

《基金合同》修改前表述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10%÷当年实际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
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5个工
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
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基金合同》修改后表述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05%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05%÷当年实际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托管费划款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5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
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托管协议》“十一、基金费用”、《招募说明书》“第十四部分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对应《基

金合同》正文修订内容进行修改。

2、除上述事项外，根据实际情况在《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中更新了基金

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信息。

二、重要提示

1、上述修改符合相关法律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对原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

影响，亦不涉及原有基金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重大变化，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审议。

2、本次修改后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于本公告发布之日在本公司网站发布。本公司

将在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对本次修改涉及内容进行更新，并披露本基金的基金产品资料概

要。投资者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maxwealthfund.com）查询相关信息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400-805-8888）咨询相关事宜。

3、上述对《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修改已履行了规定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基

金合同》约定。上述修订自2026年5月21日起生效。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

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

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购买

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永赢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低托管费率并修改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公告


